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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

“上市公司资金占用自查自纠，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”自查

情况及整改计划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年第27号公告、四川监管局《关于开展上市

公司资金占用自查自纠，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的通知》（川证监上市

[2008]35号）、《关于防止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复发的通知》

（川证监上市[2008]31号）等文件的要求，在四川证监局的统一部署

和指导下，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“大股东占

用资金和规范运作情况自查自纠活动”。现将活动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开展的主要工作 

1、根据四川监管局《关于开展上市公司资金占用自查自纠，进

一步规范公司运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的要求和四川证监局的统一部署，

公司制订了《长城股份开展大股东占用资金及规范运作情况自查自纠

专项工作方案》，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，公司董事长担任组长，

总经理担任副组长，董事会秘书担任联络员，公司董事长为第一责任

人。 

2、组织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学习了中国证监会、四

川证监局关于开展大股东占用资金及规范运作情况自查自纠专项工

作的有关文件精神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认真查找公司规范治理方

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。公司还组织财务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认真学

习上述文件，并对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、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、

独立性、内部控制、信息披露、资金使用和管理、关联交易以及内幕

信息保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彻底自查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查报告和

整改计划，并提交本次董事会予以审议。 

二、自查情况 

按照四川监管局有关文件要求，公司对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

和规范治理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，主要情况如下： 

1、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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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06年2月末公司彻底解决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以

来，公司未再发生新的大股东及其关联企业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

金情况，截止2008年6月30日，大股东及其关联企业非经营性占用上

市公司资金余额为0。 

公司已建立起了防止大股东资金占用的长效机制，公司章程明确

了对大股东“占用即冻结”措施，坚决杜绝大股东资金占用现象复发。 

2、公司法人治理 

公司已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，“三会”运作

正常，董事会现有独立董事四人，达到了董事会人数的1/3，符合有

关法规要求。董事会下设了战略、审计、提名、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

委员会，并制定了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。 

3、公司独立性 

公司做到了资产、人员、财务和大股东分开，业务和机构保持独

立。 

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：与大股东共用同一座办公大楼，办公场所尚

未严格分开。 

4、内部控制 

通过2007年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，公司在内部控制方面

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财务管理控制、关联交易控制、大股东占用

资金控制、信息披露控制等重点控制活动得到了有效强化。公司内部

控制制度已基本覆盖了公司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，并得到了有效执

行，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已基本

具备了完整性、合理性和有效性。 

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：内部控制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，特别是要强

化执行和监察。 

5、信息披露 

公司已制定了《公司信息披露制度》、《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

度》等管理制度，对定期报告的编制、审议、披露程序，重大事项（信

息）的报告传递、审核、披露程序等进行了规范并严格执行，并建立

了信息披露的责任追究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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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公司与新钢钒公司吸收合并事项正处于审核期间，公司将

继续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，确保吸收合并期间信息披露工作规范、

透明。 

6、资金使用和管理 

公司制定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全面预算管理办法》、《货币

资金结算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违反财经纪律财务制度的处罚规定》等内

部管理制度，涵盖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各个方面，确保了公司资金使

用管理各个环节的安全、高效。公司还建立了内部审计制度，对财务

管理特别是资金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将进行专项审计，加强资金监管，

严格防范财务风险。 

7、关联交易 

由于种种原因，公司和大股东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

一直较大，为了确保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按照证监会、

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公司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，实行

年初预计，定期披露。同时，强化独立董事、监事会、公司价格委员

会的监督职能，加强对关联交易事项的监督，确保公司关联交易事项

的规范透明，保障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。 

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：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金

额依然较大，2008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达24.5亿元； 

8、内部信息保密 

公司已制定了《公司信息披露制度》、《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

度》等管理制度，对尚未公开的重大信息，明确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的保密义务，以及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。公

司通过学习、培训等方式，不断强化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的保密意识。 

三、整改计划 

针对公司在规范治理方面存在的以上问题和不足，公司董事会制

定了以下整改计划： 

1、公司与控股股东共用同一座办公大楼，办公场所尚未严格分

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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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分析：由于受 5.12 特大地震灾害影响，公司与大股东共用

的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，经权威部门鉴定需加固后方能继续使用，

由此严重影响了公司与大股东分开办公场所的相关工作进度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将协调负责办公大楼维修加固的施工单位，加快

施工进度，尽快使办公大楼恢复正常使用，以实现公司与大股东分开

办公场所。 

整改时间：争取在 2008 年 9 月底之前完成。 

整改责任人：公司总经理。 

2、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金额依然较大，2008

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达24.5亿元。 

原因分析：公司 2008 年预计关联交易总额 24.5 亿元，较 2007

年 18.1 亿元上升 6.4 亿元。主要原因是受近年来铁矿石涨价因素影

响，公司生产所需的废钢、生铁等大宗原材料也出现了价格大幅上涨、

供应紧张的不利局面，外购原材料难度日益加大。为摆脱面临的困境，

公司及时调整了经营策略，大幅增加外购坯料加工成材业务量，而公

司大股东能够提供公司生产所需的价格相对较为稳定的坯料，因此关

联交易额出现了较大上升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；发挥公司

价格委员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等机构的监督职能，对关联交易的定

价、关联应收款项加强监督；严格执行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披露制度，

确保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开、公正、透明；主动配合，积极推进攀钢（集

团）公司整体上市工作，彻底解决这一问题。 

整改时间：攀钢（集团）公司整体上市完成前。 

整改责任人：公司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。 

3、公司已基本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，但还需进一步完善，特别

是要强化执行和监察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继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

重点做好财务管理控制、关联交易控制、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

对外担保的控制、信息披露控制等重点控制活动，防范企业风险，强

化执行和监察，争取内控制度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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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时间：此项工作将长期开展。 

整改责任人：公司总经理、监事会主席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七日 


